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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負起責任才能不負眾望
亞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經濟最活躍、地緣政治

局勢最不穩定的地區。鋪開一張亞洲地圖會發現，亞
洲的複雜狀況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洲。這是一個破
碎的版圖，大致由三個板塊組成：東北亞、東南亞依
然保留着冷戰的痕跡；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
等國家是美國的盟國，美國因素主導着這一地區，可
稱之為一極；中亞、西亞是伊斯蘭世界，近年來宗教
極端主義在此復興，他們與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勢
不兩立，對抗多年，可稱之為另一極；中部是中國、
俄羅斯大部分區域、蒙古等國，是既不同於西方、也
不同於伊斯蘭世界的又一極。亞洲涵蓋了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安全所
面臨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不同文化、宗教、制度所造
成的衝突。在今日之亞洲，既有傳統安全因素，比
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又有非傳統安全因
素，比如，恐怖主義、極端勢力與分裂分子猖獗、毒
品走私、軍火交易、環境安全等等。
儘管矛盾複雜、衝突不斷，但亞洲需要長久的和平

穩定，亞洲的安全事務必須由亞洲國家來主導。亞洲
國家怎樣主導？首先需要一個共同的安全觀，然後，
據此安全觀建立一整套能被各國所接受的安全機制，
才能真正締造亞洲的和平與繁榮。
環顧今日之亞洲，哪個國家能夠主導這一歷史進

程？日本雖然富裕，但二戰的歷史舊賬尚未徹底清
算，軍國主義陰魂不散，讓亞洲鄰國深感擔憂，沒有
資格擔當大任；俄羅斯雖然有三分之二的國土在亞
洲，但無論是從歷史文化、還是地緣政治看，它本質
上是歐洲國家；印度雖然發展迅猛，但目前還不足以
成為亞洲的領導者。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二戰後
國際秩序的締造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人口最
多和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歷史的責任落在了中國肩
上。中國扛起這個責任，是為亞洲贏得未來，也是為
自己贏得未來，唯有挺身而出，才能不負眾望。

擔當亞洲安全事務領導者 中國有兩大優勢
擔當亞洲安全事務的領導者，中國有文化上的優

勢。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倡導「價值觀外交」。與
他們價值觀相同的，就是朋友，就可結盟；反之，就

是他們攻擊的對象，就是他們潛在的對手。綜觀西方
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從打擊伊拉克、利比亞、阿富
汗塔利班，到威脅伊朗、敘利亞，從本質上講就是價
值觀的衝突、文明的衝突。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是一
個受儒家文化影響數千年的國家，儒家講求「君子和
而不同」，也就是說，我們彼此的價值取向不同，但
我們可以和睦相處。這種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心
中，是一種文化基因，不會因為領導人或領導集體的
更替而改變，這種理念能夠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會成
為亞洲被撕裂的版圖上的融合劑，推動亞洲的和平穩
定。
擔當亞洲安全事務的領導者，中國有經濟上的優

勢。如果我們把亞洲分為三極的話，中國恰好處在以
美國主導的一極與伊斯蘭世界一極的中間位置，從地
緣上看，可以發揮彌合二者之間衝突的作用。而作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用經濟的紐帶把不同的板
塊連結起來，通過經濟融合，促進各方信任與合作，
推動共同安全。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照此思路行動
了。去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
時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10月，在
訪問印度尼西亞時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倡議，以中國為起點，「一路」通向中亞、西亞，
「一帶」連結東南亞。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實力，有能
力為前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為「一帶一路」建
設的「領頭羊」。

形成亞洲安全機制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亞信峰會的最終目標，是通過信任措施的實施，在

亞洲創造一個不可分割的安全區域，所有國家都可以
和平共處，它們的人民可以在和平、自由和繁榮的狀
態下生活。這是一幅美好的圖景，要讓它變成現實，
絕非一日之功。從「亞洲新安全觀」的提出，到「亞

洲安全機制」的形
成，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亞信會議目前論
壇的特點更濃一些，
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
上的國際組織，在從
「論壇」到「國際組
織」的跨越中，至少有四個難題需要破解，而這對於
中國來說，需要艱辛的努力和更多的付出。
新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亞信會議如何讓對抗的勢

力和解？除了前面所說板塊撕裂之外，亞洲還存在國
與國之間的對抗，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印度和巴
基斯坦。還存在國與國之間的嚴重不信任，比如中韓
與日本，日韓與朝鮮。亞信成員國必須找到和解的出
路。
新安全觀倡導綜合安全，亞信會議如何應對非傳統

安全？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跨國犯罪、毒品貿
易、非法移民、生態災難……這些非傳統安全的問題
在亞洲尤為突出，亞信會議成員國應該結成命運共同
體來共同應對這些挑戰。
新安全觀倡導合作安全，亞信會議如何建立合作機

制？亞洲一些國家已經有了一些區域合作機制，比
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10+3合作機制等，這些機制
在某些地區、某些領域發揮了有益的作用，這些機制
能否複製？需要艱辛探索。
新安全觀倡導可持續安全，亞信會議如何預防和避

免地區衝突？歐安組織有一個預防衝突中心，亞信會
議成員國能不能形成共識、建立一個類似的機構預防
地區衝突？這也需要不懈努力。
「亞洲新安全觀」的提出僅僅是一個起點，中國的

責任與擔當，將在今後合作發展和互利互惠的道路上
一一彰顯。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亞洲新安全觀」彰顯中國的責任與擔當
5月21日，亞洲各國關注的目光將聚焦在中國上海。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下稱

亞信）第四屆峰會在這裡召開。來自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負責人將應邀與會，

其中包括11位國家元首、1位政府首腦和10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在亞信峰會的開幕式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作主旨演講。此次峰會最重要的議題和作用，作為亞信主席國的中

國，將倡議和推動各國樹立「亞洲新安全觀」。新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

全和可持續安全，核心內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實質是超越單方面安全範疇，以互

利合作來消弭分歧、化解矛盾。「亞洲新安全觀」引發全球期待，彰顯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

的責任與擔當。

■屠海鳴

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明確表示，「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三軌提名」均不符合基本法的框架，
政府不可能接納違法的建議，這些方案被納入政改第二
階段諮詢的可能較低。這等於是宣判了「公民提名」的
死刑。然而，「佔中商討日」卻人為造出了三個「公民
提名」入圍的結果，即是說6月22日進行「電子公投」
的三個方案都是絕不可能獲中央接納的「假方案」，不
論有多少人投票，做了也是白做。「佔中」卻要求市民
在三個「假方案」中選一個，試問如何說服市民參與？
還有溫和反對派被激進反對派在商討日上擺了一道，民
主黨直指在「公投」之後就各走各路，即是說有關結果
並不能綑綁民主黨。然則，這個所謂「公投」既沒有談
判的意義，亦不能代表整個反對派，完全是多餘，不過
是「佔中」搞手自己搞自己玩的政治鬧劇而已。
面對「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在「佔中商

討日」上的背信棄義，臨陣倒戈，民主黨日前舉行中委
會，決定在6月22日「佔領中環」的「電子公投」後，
正式脫離「真普聯」，擺脫激進派的綑綁。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強烈譴責「人力」及社民連違反誠信，出爾反
爾，嚴重破壞「真普聯」成員互信及合作基礎。對於民
主黨的決定，有兩點值得解讀：一是沒有立即退出「真
普聯」。早前有消息指民主黨將會在中委會上直接退出
「真普聯」，但現在看來有人在背後做了不少工作，向
民主黨領導層「曉以大義」，最終令民主黨直到「電子
公投」後才離開「真普聯」，變相被「滯留」多一個
月。在這段時間，激進派也將繼續向民主黨內外施壓，
迫他們大力參與「公投」，否則將會面臨新一輪的攻
擊。

民主黨要與「真普聯」切割
二是民主黨雖然沒有即時離開「真普聯」，但他卻表

示會在「電子公投」後正式離開，這說明什麼？說明民
主黨要將「真普聯」關門大吉。事實上，「真普聯」停
止運作這個說法並非出於召集人鄭宇碩之口，而是民主
黨在會上建議，而據稱大部分出席者都支持這個看法，
當時僅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一人反對。即是說民主黨不但
要退出「真普聯」，也要將這個已被激進派騎劫的平台
一併關掉，令激進派再沒有綑綁的空間，反映民主黨對
於激進派的深惡痛絕。
在民主黨決定退出「真普聯」之後，特區政府「政改

三人組」亦明確表明「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三軌提名」均不符合基本法的框架，政府不可能接納
違法的建議。而由於「法律有爭議、政治無共識、操作
有困難」，這些方案被納入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的可能較
低。這等於是判了「公民提名」的死刑，雖然這個判刑
其實大家一早都知道，但由當局正式提出來，自然更令
外界正視。原因是當局已經說出來，自然不能收回，意

思是「公民提名」不可能接納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沒有半點迴旋的餘
地，激進派再也不能誤導市民。這對於已被「公提」綁架的「佔中」
來說更是一大打擊。

「電子公投」無民意認受
眾所周知，「佔中」最後一步就是策動所謂「電子公投」，製造虛

假民意，為發動「佔中」提供依據。但現在激進派卻是機關算盡太聰
明，將三個方案都變成「公民提名」，自以為控制了大局，實際上卻
是露了「佔中」老底，再難誤導市民，而所得到的所謂民意更加不值
一文。激進派的做法變相是將「電子公投」的假外衣一併撕破。雪上
加霜的是，當局已判了「公民提名」死刑，中央官員也多次重申不符
基本法的方案不可能接納，「公提」已經變成一句沒有意義的口號，
一個假方案。但「佔中」卻要求市民在三個假方案中選出一個，試問
結果還有什麼意義？不論最終有多少人投票，做了也是白做。「佔
中」搞手如果以假的民意來發動「佔中」，更加是名不正言不順，當
局處理起來自然輕易得多，這正是「佔中」搞手最苦惱的地方。
而且，現時激進派正在全力推動「學界方案」，「人力方案」以至
「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如無意外也是陪跑居多，這個結果其實一
眾溫和派早已預計得到。所以，民主黨已表態在「電子公投」後離
去，正是提早與「真普聯」切割，也是提早與「學界方案」切割，不
會為這個最激進的方案背書。即是說，儘管「學界方案」在人為控制
之下在「電子公投」獲勝，代表的也只是少數激進派的立場，代表不
了反對派，更代表不了主流民意。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費人力物力搞
什麼「公投」，不如乾脆表示如果當局不接納「學界方案」，激進派
就會「佔中」，這不是很清楚明確嗎？何必搞一個全世界都知道是假
的「電子公投」？

政改第一階段諮詢已完結，超過13萬份建議書
送到政府案頭，可謂反應熱烈。在政改小組總結
及歸納各方意見後，政改「五步曲」會正式啟
動，預計今年年底前可舉行第二輪諮詢，屆時將
會有具體方案讓市民討論。觀乎今次政改諮詢，
關係到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現首次以一人一票形
式普選特首，這是一個歷史性、重大的民主進
程。在諮詢過程中，筆者從官方的態度到市民的
反應有以下幾點的觀察，不妨容下細表。
筆者過去數月出席過不少諮詢會，包括規模較

小的會議以及規模較大達數百人至千人以上參與
的大型座談會。這些大大小小的諮詢會十之八九
都得到社區和市民熱烈的參與和支持，幾乎每次
都全場滿座，可見各界市民及不同團體均十分重
視政改諮詢，對2017年香港實現普選充滿期望。
其次，筆者觀察到政改三人小組包括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在諮詢期間的表現，可謂盡心盡
力。無論是傳媒鏡頭前後抑或諮詢活動中，三位

司、局長均表現出他們極大的熱誠和能量。需知
道諮詢期長達5個月，三位司、局長需要在應付
日常繁重的工作重擔之餘，不時抽時間出席諮詢
活動及接受傳媒訪問，向市民、政團及大小組織
解釋各類有關政改的議題。無論是同意政府在政
改的大方向抑或是持不同意見的市民，都必定會
感受到三位官員的努力、真誠和付出。
諮詢期展開以來的五個月裡，除了特區政府表

現出真誠和決心以外，筆者留意到民間反應，顯
示出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對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
殷切期望。到了此時此刻，市民都開始了解到香
港要推行普選就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
相關決定，其他離開法律框架的討論和訴求都不
可能被採納。大眾明白到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在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進行，任何遠離這兩點
原則的方案，對真正實現普選都不會有幫助。如
果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否決非他們心意所屬的政
改方案，那麼他們不只會辜負港人的期望和信
任，更要負起政制無法前進的責任。

當然，有人可能會因此作出抗議，甚至採取更
激烈的政治行動，例如「佔中」，以換取籌碼和
中央及特區政府談判，追尋他們的個人或政治目
的。然而，筆者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會堅持要維
護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不可能會支持有引發
動亂可能的激烈政治行動。假如反對派議員或其
他人士真要讓「佔中」發生，他們的違法行為必
然會受到特區政府依法追究。一旦「佔中」行動
引起動亂，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甚至對香港經
濟造成損害，那麼後果將相當嚴重，凡此種種，
絕非危言聳聽。
筆者關心香港的政制發展，亦同樣關心本港的

經濟發展及競爭力。身為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
長，基於對香港整體利益的考慮，筆者要再三申
明對「佔中」的强烈反對，並期望各界能看到中
央和特區政府對實現普選特首的誠意和決心，以
尋求共識為重，讓香港的民主化和政制發展能夠
行前一步，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和特區的政
治現實下，按循序漸進的步伐，力臻至善。

諮詢顯誠意 依法推政改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行政主導有制止「拉布」機制

筆者看過很多論述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的
論文和文章，大多從正面來討論，極少從反面
來討論。從正面來討論，又多從行政長官的雙
重身份，行政長官的廣泛職權等方面來論述，
而對回歸以來行政主導的弱化，又大都從立法
權和司法權的擴張來說明。這是不能解決香港
行政主導弱化的問題。

行政主導非「無牙老虎」
其實，香港基本法不但有大量行政主導的正

面規定，還有不少防範、抑制立法權和司法權
擴張的反向規定，可惜論者不多。在現實生活
中，由於人為因素的干擾，還沒有很好運作起
來，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是
「無牙老虎」，更不意味着是「掉牙病貓」。

與回歸前相比較，對抑制立法權和司法權擴
張，有人認為總督比行政長官大，行政長官的
權力不夠大。未必如此，應當說是各有千秋，
有些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還比總督大。當年基
本法的起草者認為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
主導，全屬實話，並非虛言。

兩個辦法限制「拉布」
在此可以舉兩例來說明：一是法案的表決程

序。根據香港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政府提出
的法案、議案，不分組表決。議員提出的法
案、議案要分組表決。第72條第（2）項又規
定，政府提出的議案要優先列入議程。目前，
香港正受少數激進派議員「拉布」的困擾，有
可能墮入財政懸崖，廣大公務員擔心不能準時

出糧，廣大生活困難的市民深感徬徨，但政府
無計可施，只希望立法會主席大發慈悲「剪
布」。但世界上並沒有救世主，香港基本法本
來就有可以制止「拉布」的機制。特區政府完
全可以根據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提出結束
對財政預算案「拉布」的議案，要求立法會主
席列入議程，並盡快進行表決。由於「拉布」
只是少數人的搗蛋之作，大多數議員還是為老
百姓着想的，全體議員表決的結果是可以預期
的。
二是限制議員的提案權。香港基本法第74條

明確規定涉及財政預算、政治體制和政府運作
的法案由政府享有專屬提案權，不能由議員提
出。所謂專屬提案權，就是連一級、二級等多
極修正案權也專屬於政府。如果議員有意見，
可以提出質詢案，如政府認為可取，也可以轉
化為政府的修正案，政府大概不會把認真發
言、有料到的議員當作啞巴。現在《立法會議
事規則》，雖然認為財政預算案的專屬提案權
屬於政府，但不認為有關的修正案專屬於政
府，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與香港基本法抵觸
的。尤有甚者，議事規則把有關提案是否提出
的判斷權交給立法會主席，而不是行政長官，
任由其判斷權被立法會主席蠶食，也違反了香
港基本法。如正確執行香港基本法第74條的規
定，對財政預算案以修正案「拉布」根本就不
可能，也就不可能進行辯論「拉布」、點人數
「拉布」、表決「拉布」了。由於議員對預算
案的修正案是無效的，特區政府完全可以根據
基本法的規定，提出要求認定對財政預算案的
「拉布」修正案無效的議案，要求立法會主席
列入議程，並盡快進行表決。同理，政府的行
動也會得到大多數議員和廣大市民的支持。
至於如何對抵觸基本法的議事規則進行修

訂，與廣大市民盡早結束「拉布」的願望相比
較，還不是急事，可以在「拉布」結束後再修
訂不晚。以上兩點，是不是可以證明行政主導
可以反向運作呢？但願讀者諸君認同。

如正確執行香港基本法第74條的規定，對財政預算案以修正

案「拉布」根本就不可能，也就不可能進行辯論「拉布」、點人

數「拉布」、表決「拉布」了。由於議員對預算案的修正案是無效的，特區政

府完全可以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提出要求認定對財政預算案的「拉布」修正案

無效的議案，要求立法會主席列入議程，並盡快進行表決。同理，政府的行動

也會得到大多數議員和廣大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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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篇

■特區政府
可以根據基
本法，要求
立法會主席
「剪布」。


